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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10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关于企业合并账务处理问题。年报显示，（1）公司原子公司

中基蕃茄 2014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5年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同时，公司子公司五家渠中基竞拍取得中基蕃茄重整过程中拍

卖的资产“新疆中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蕃

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下属 5家分公司资产，并以拍卖取得的 5

家分公司的固定资产以实物出资的方式设立了五家子公司。请公司详

细说明前述事项在各相关公司单体报表和合并报表的账务处理过程

及会计处理依据（如判断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理由等），对合

并报表主要科目的影响（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营业外收入

等等）。（2）“商誉”项下显示，石河子中基北泉蕃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 1,565.91 万元本期已全额计提减值，

请公司补充说明前述账务处理的依据。（3）“其他应收款”项下，

公司应收中基蕃茄 1.72 亿元，已全额计提减值。请公司结合中基蕃

破产重整执行情况及重整方案中对债权人的偿付情况等信息，复核前

述账务处理和报表列示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2、关于资产减值计提问题。（1）“存货”项下显示，公司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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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末余额为 6.03亿元，本期计提减值 4,040.55万元，转销减值

2,243万元；根据公司披露的合并数据，本期营业总收入 6.83亿元，

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与销售费用合计 7.15 亿元，推算的销售

毛利率为-4.48%。请公司结合资产负债表日主要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

值具体情况详细说明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资产减值

准备”项下显示，长期股权投资本期转销减值 47,280 万元，请公司

说明前述事项的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依据。（3）请公司复核“应收

账款”项下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的准确

性和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如年初余额 4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合计为

3,329.55万元，但期末余额中 5年以上的金额为 3,460.45万元。 

3、关于非经常性损益问题。“营业外收入”项下显示，公司本

期确认为收益的包括 2015年师市国有企业财政专项补贴资金 1亿元

和无需支付的款项 456.15万元。请公司结合 2015年 12月 31日临时

公告内容补充说明前述政府补贴账务处理的会计依据，无需支付款项

的主要对象和无需支付的确定依据。 

4、“资本公积”项下显示，其他资本公积本期增加 3.23 亿元，

主要系由于公司破产重整中的提存股份变现产生。请公司结合 2012

年破产重整时对让渡股份的账务处理情况，复核前述账务处理的准确

性和一致性。 

5、“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项下显示，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客户和供应商高度集中。请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新进的前

五大客户 GANDOLFI INTERNATIONAL TR 和新疆万达有限公司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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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公司近三年向其销售情况，前五大供应商的基本信息及是否属于

关联交易。 

6、“公司员工情况”项下显示， 

 本期 

当期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人） 1,320 

当期总体薪酬发生额（万元） 8,014.64 

总体薪酬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11.74% 

高管人均薪酬金额（万元/人） 10.24 

所有员工人均薪酬金额（万元/人） 5.99 

请公司：（1）复核高管人均薪酬金额与“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情况”项下信息披露的一致性；（2）员工人均薪酬金额

与员工总人数和当期总薪酬发生额的一致性；（3）当期薪酬发生总

额与“营业成本构成”项下大包装蕃茄酱人工工资(2,995.52万元)、

小包装蕃茄酱人工工资（711.93 万元）、管理费用工资性支出

（2,128.17 万元）和销售费用中工资性支出（557.56 万元）的匹配

性，以及公司成本、费用归集的准确性。 

7、（1）请公司结合“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项下天津中辰与康

家食品（毛里求斯）有限公司合资纠纷案报告期末和期后的具体诉讼

进展情况，复核“预计负债”项下对该未决诉讼负债金额确认的充分

性。（2）请公司说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往来款 1.17

亿元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往来款 1.90 亿元的主要对

象和款项往来基础。 

8、请公司复核年度报告中所得税相关科目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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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稽一致性，如“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所得税费用”

科目与财务报表附注相关项目的一致性，“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

得税负债”附注中“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

年度到期”的各年金额填列的完整性；“所得税费用”附注中“会计

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中各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利润总

额、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填列的准确性，“使用前

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和“本期未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与“递延

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项下的“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和“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信息

之间的勾稽性等等。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3月 1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

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3 月 9 日 

 


